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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东莞市硅翔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提

交董事会审议前，公司已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交易

相关议案进行审议，形成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要求和

各项条件。

2、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本次交易方案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4、最近 36个月内，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前后，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谢明武先生。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5、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严若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预计将超过 5%。因

此，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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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文件的议案》。

7、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的

规定。

8、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9、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10、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十八条、第

二十一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规定。

11、本次交易相关主体均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8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情形。

12、公司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

完备、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

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13、在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公司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购买、出售资产

的交易行为，不存在需要纳入累计计算范围的情形。

14、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制定了严格有效

的保密制度，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限定了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

严格地履行了本次交易在依法披露前的保密义务。

15、在本次交易公告前 20个交易日内，剔除大盘影响后公司股票价格累计

涨跌幅超过 20%，剔除同行业板块影响后的涨跌幅不超过 20%。在本次交易的

筹划及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采取了严格的保

密措施，尽可能缩小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降低内幕信息传播的可能性，同

时开展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工作，并将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上报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已在本次交易的预案中进行相关风险提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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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

关事项的审核意见之签署页）

方吉鑫 肖渊 何世永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2日


